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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關若干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關若干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關若干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有關 “公眾利益審查公眾利益審查公眾利益審查公眾利益審查 ”的的的的
檢控政策及指引檢控政策及指引檢控政策及指引檢控政策及指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事務委員會在 2000年 10月 17日討論是否應進行研究，以探討

若干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檢控當局在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時，如何考慮

“公眾利益 ”及有關考慮對其決定有多大影響。委員同意在決定日後工

作路向前，請秘書處就若干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在這方面的檢控政策及

指引搜集資料，以供參考。

檢控及指引檢控及指引檢控及指引檢控及指引

2. 隨文附上以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檢控政策及指引，供委員

參閱  ——

(a) “政府檢察官守則 ” —— 英格蘭及威爾斯政府檢控事務部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I)；

(b) 檢控決定  —— 加拿大司法部， 1993年 1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c) “檢控指引 ”摘錄  —— 新西蘭國家法律局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d) “澳大利亞聯邦檢控政策  —— 在檢控程序中如何作決定的指

引 ” —— 澳大利亞公眾刑事檢控署署長辦事處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V)；及

(e) “檢控政策及指引 ”摘錄  —— 新南威爾斯有關 “可能導致決定

不提出檢控的酌情因素 ”一文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

3. 為方便委員進行研究，秘書處已就上述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與

香港的檢控當局考慮的公眾利益因素擬備對照表，並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以

供參閱。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 請委員考慮有關此事的日後工作路向。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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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VI
檢控當局考慮的檢控當局考慮的檢控當局考慮的檢控當局考慮的 “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公眾利益 ”因素對照表因素對照表因素對照表因素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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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支持提出檢控的

共同公眾利益因素 :

(1)  犯事者一經定罪，

很可能被判重刑；

 該指稱罪行是嚴重

還是輕微；

 該 罪 行 是 嚴 重 還

是輕微；

 該 指 稱 罪 行 是 嚴

重還是輕微，或僅

屬 “ 技 術 ” 性 質 的

罪行；

 該 罪 行 的 嚴 重 程

度；

(2)  該罪行本身雖並不

嚴重，但在罪行發

生的地區卻是非常

普遍；

 有理由相信犯罪者

很可能會繼續或重

犯該罪行；

  

 該罪行經常發生，

有必要作出一般及

具體的遏止行動；

 該 罪 行 經 常 發

生，有必要加以遏

止；

 該 指 稱 罪 行 經 常

發生，有必要在個

人 及 整 體 社 會 層

面加以遏止；

 該 罪 行 經 常 發

生，有必要加以遏

止；

 犯罪者會否繼續或

重犯該罪行；

(3)  可以加重該罪行罪

責的情況 (見第 7頁
註 1)；

 可減輕或加重罪行

的重要情況；

 所 有 可 減 輕 或 加

重罪行的情況；

 任 何 可 減 輕 或 加

重罪行的情況；

 與該罪行相關的情

況及可以 減輕罪 責

的情況；

(4)  被告人的經歷及背

景 (見第 7頁註 2)；
 被告人的背景；  被 指 稱 犯 罪 者 的

經歷及背景；

 犯罪者的性格及刑

事罪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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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害人處於敏感脆

弱狀態，曾過度受

驚，或個人曾受到

襲 擊 、 傷 害 或 騷

擾；

 被指稱罪行的受害

人對提出檢控的態

度；

 該 罪 行 的 受 害 人

對 提 出 檢 控 的 態

度；

 被 指 稱 罪 行 的 受

害 人 對 提 出 檢 控

的態度；

 被指稱罪 行的受 害

人對提出 檢控的 態

度；

若干促使不提出檢控

的 共 同 公 眾 利 益 因

素 :

若干令提 出檢控的機

會減低的 公眾利益因

素；

(6)  法院可能會判處象

徵式的刑罰；

 如罪行情況並不特

別嚴重，而法庭又

可能只會判處象徵

式的刑罰；

(7)  罪行發生與審訊的

日 期 相 隔 很 久 ( 須
衡 量 其 他 有 關 因

素，例如該罪行的

嚴重程度 )；

 罪行發生後要經過

多久才能審理；

 罪行發生後要經過

多久才能審理；

 指 稱 罪 行 發 生 後

要 經 過 多 久 才 能

審理；

 罪行發生 後要經 過

多久才能審理；

(8)  檢控行動可能對受

害人的生理或心理

健 康 造 成 不 良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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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年老，現時

或在罪行發生時心

理或生理健康狀況

甚 差 ( 須 衡 量 維 護

公 眾 安 全 的 需

要 )；

 被告人的年齡、智

力、生理或心理健

康或體弱情況；

 被 指 稱 犯 罪 者 年

青、年老、其生理

或心理健康狀況；

 被指稱犯罪者、證

人 或 受 害 人 是 否

屬 年 青 人 及 其 年

紀、生理健康、心

理 健 康 狀 況 或 特

殊體弱狀況；

 犯 罪 者 年 老 和 體

弱；

 被告人或正接受調

查的人患有精神病

或精神極度緊張；

(9)  被告人已被判刑，

法庭即使再定被告

人其他的罪，也不

大可能對其施加額

外刑罰或命令，除

非該罪行基於其性

質確有作出檢控的

需要；

 被告人已補償了所

引致的損失或傷害

( 但 這 不 是 免 受 檢

控 的 唯 一 開 脫 原

因 )；

 定罪的烙印會對青

年人前途 造成不 可

補救的損害；

 性罪行中參與者的

相對年齡 ，以及 是

否涉及引 誘或貪 污

成分的性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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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被告人是因真正的

錯誤或誤會而犯上

該 罪 行 ( 考 慮 此 等

因素時須衡量該罪

行的嚴重程度 )；

(11)  該罪行造成的損失

或傷害十分輕微，

並且是因判斷錯誤

引起的單一事件所

導致；

(12)  或 會 公 開 的 詳 情 可

能對消息來源、國際

關 係 或 國 家 安 全 造

成損害。

 提出檢控須要披露

某些資料或導致某

些資料須予披露，

而此舉會對國際關

係、國防、國家安

全造成損害，或基

於公眾利益，該等

資 料 不 應 予 以 披

露。

(13)

其他因素

 被告人被指稱須對

該 罪 行 負 責 的 程

度；

 犯罪者應受懲處的

程度；

 涉嫌犯罪者因涉及

該罪行而應受懲處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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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被告人是否同意在

調查和檢控其他涉

案人的工作上予以

合作，或被告人予

以合作的程度；

 被 告 人 是 否 願 意

在 調 查 和 檢 控 其

他 涉 案 人 的 工 作

上予以合作，或被

告 人 予 以 合 作 的

程度；

 被 指 稱 犯 罪 者 是

否 願 意 在 調 查 和

檢 控 其 他 涉 案 人

的 工 作 上 予 以 合

作，或被指稱的犯

罪 者 予 以 合 作 的

程度；

 疑犯的態度如何；

(15)  如提出檢控，任何

人士或團體所享有

的刑事賠償、補償

或沒收財物權利；

 官 方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在 被 告 人 被

定 罪 後 所 享 有 的

賠償、補償或沒收

財物權利；

 如 採 取 檢 控 行

動，澳大利亞聯邦

或 其 他 人 士 或 團

體 所 享 有 的 賠

償、補償或沒收財

物權利；

(16)  被告人如經定罪所

可能被處的刑罰；

 考 慮 到 法 院 可 用

的 各 種 判 刑 做

法，被告人如經定

罪 可 能 被 判 處 的

刑罰；

 考 慮 到 法 院 可 用

的 各 種 判 刑 做

法，被告人如經裁

定 有 罪 可 能 出 現

的結果；

 該罪行的 實際影 響

為何；

 如裁定有 罪，法 庭

會認為該 罪行有 多

嚴重；

(17)  檢控的結果或定罪

會否過分嚴苛或造

成欺壓，而與罪行

本身不相稱；

 定 罪 的 結 果 會 否

過 分 嚴 苛 及 造 成

欺壓；

 任 何 最 終 定 罪 的

結 果 會 否 過 分 嚴

苛及造成欺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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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檢控行動會否被視

為效果適得其反，

例如會令司法界的

聲譽受損；

 檢 控 行 動 的 效 果

會否適得其反，例

如 使 被 告 人 被 視

為烈士；

 檢 控 行 動 會 否 被

視 為 效 果 適 得 其

反，例如令法律蒙

羞；

 檢控帶來的後果是

否與罪行的嚴重程

度，或法庭可能判

處的刑罰完全不相

稱；

(19)  進行審訊可能耗費

的時間及費用，以

及可供進行訴訟的

資源；

 進 行 審 訊 可 能 耗

費 的 時 間 及 費

用；

 進 行 審 訊 可 能 耗

費 的 時 間 及 費

用；

(20)  該罪行是否極受公

眾關注；

 不 提 出 檢 控 的 決

定 在 輿 論 方 面 所

造成的影響；

 該 指 稱 罪 行 是 否

極受公眾關注；

 對 公 共 秩 序 及 士

氣的影響；

 檢控行動可能在公

共 秩 序 及 士 氣 方

面，或在公眾對司

法的信心方面構成

的影響；

 有 必 要 維 持 公 眾

對 如 國 會 及 法 院

等 基 本 機 構 的 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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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除提出檢控外，是

否還有其他處理辦

法，以及此等辦法

是否合宜；

 除提出檢控外，是

否 還 有 任 何 其 他

妥 善 的 處 理 辦

法；

 除提出檢控外，是

否 還 有 任 何 其 他

處理辦法，以及該

等 辦 法 的 成 效 如

何；

 該 指 稱 罪 行 是 否

只 可 循 公 訴 程 序

審訊；

 除提出檢 控外， 是

否還有其 他處理 辦

法，或該 等辦法 的

成效如何；

(22)  檢控決定 對其他 人

的影響；

(23)  如某項指 控牽涉 數

名被告人 ，同時 檢

控邊緣被告人可引致

額外的延誤和訟費。

(24)  法 例 過 時 或 含 糊

不清。

 法 例 過 時 或 含 糊

不清。

註 (第 1頁第 (3)及 (4)項所述 )

1. 有證據顯示， (a) 該罪行是由一群人干犯；早有預謀；是基於對受害人的種族或國族本源、性別、宗教信仰、政治觀點或性

取向的任何形式歧視而作出；罪行的受害人是為公眾服務的人；或是否涉及任何貪污成分； (b) 犯罪時曾使用武器或威脅使

用暴力；及 (c) 被告人與受害人兩者的實際年齡或心智年齡有重大差距等。

2. 被告人如身居當權或受信任的地位；是犯罪集團首領或該罪行的策劃人；被指控仍在受法院命令約束的情況下犯此罪行；或

其先前的定罪或遭受警誡紀錄與現時所犯罪行有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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